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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

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核查意见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上市公司”）拟采用支付现金

的方式购买盛世达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安徽威宇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威

宇医疗”）的全部 30.15%股权，拟以自有资金 0.60 亿元对威宇医疗进行增资，威

宇医疗的其他股东均放弃优先购买权和优先认缴权。此外，长沙文超管理企业（有

限合伙）、新余纳鼎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其持有威宇医疗的全部 45.23%

股权的表决权不可撤销地委托给上市公司，上述交易实施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实

现对威宇医疗的控制。（下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同时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要求，对本次交易是否符合《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进行了核查，核查

意见如下： 

1、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标的公司的股权，不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

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 

2、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为依法设立和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标的公司的

注册资本已全部缴足，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3、本次交易前，公司及标的公司独立运营、资产完整。本次交易完成后，

有利于提升公司资产的完整性，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

面能继续保持必要的独立性。 

4、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增

强抗风险能力，有利于公司增强独立性，不会导致公司新增同业竞争及非必要关

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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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相关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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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项目主办人：                                          

刘汉翔                  徐行健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7 日 


